
附件2：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4号

新疆昆玉市梦君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非正常。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3年8月23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TNAQ62R，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5—301A号，法定代表人：谢欢。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4265、XA204289566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非正常。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5—301A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且该地址已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TNAQ62R）。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5号

新疆昆玉市雅山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未登记。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3年8月17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R9DK21L，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商铺6号楼202号，法定代表人：沈政廷。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0865、XA204289495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未登记。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商铺6号楼202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R9DK21L）。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6号

昆玉市鑫顺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注销。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1年11月19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YJU38R，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学府路西侧时代广场6栋203室，法定代表人：胡明秀。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5665、XA204289552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注销。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学府路西侧时代广场6栋203室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YJU38R）。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7号

昆玉市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未登记。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224团2连两委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0年4月10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MKJE7B，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2连4幢2号，法定代表人：寇鹏。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2020—2022年年度报告已报送，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65465、XA204289521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未登记。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2连4幢2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经走访二二四团2连，连队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连队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224团2连两委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MKJE7B）。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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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8号

昆玉市集月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注销。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0年6月29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TK4D1Y，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学府路西侧时代广场5栋121号铺，法定代表人：杨发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2565、XA204289583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状态为注销。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78TK4D1Y）。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9号

昆玉市千艺印象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非正常。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1年4月21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XN104U，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迎宾路昆阁玉龙春苑4号楼22号，法定代表人：马闯闯。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已报送2021—2022年年度报告，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3965、XA204289597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非正常。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迎宾路昆阁玉龙春苑4号楼22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XN104U）。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10号

昆玉市旭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非正常。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1年10月28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YG4G0D，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昆牧路东侧、军垦街南侧新商业街2号楼（3-303）门牌号92号，法定代表人：滕学军。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64565、XA204289606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非正常。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昆牧路东侧、军垦街南侧新商业街2号楼（3-303）门牌号92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BKYG4G0D）。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11号

新疆昆玉市宏新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非正常。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3年8月16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WPJUM7G，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时代广场北侧商铺6-254号，法定代表人：孙茂兴。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69965、XA204289504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非正常。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时代广场北侧商铺6-254号进行核查走访，未发现你（单位）牌匾，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WPJUM7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12号

新疆昆玉市凡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因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并公示，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2日和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均因无人签收，无法联系到你（单位）被退回。2025年9月15日，经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协查，你（单位）税务状态为非正常。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经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联系到你（单位）。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日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走访，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并制作现场笔录两份。调查过程中，依法提取了你（单位）年报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于2023年8月21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W0RBD81，登记状态：存续，登记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商铺6-203号铺，法定代表人：张明喜。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4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2025年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信息，2024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3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日，你（单位）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2024年年度报告，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查，2025年8月12日、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的规定，向你（单位）登记住所邮寄专用信函2封，邮件编号分别为XA20428971165、XA20428957065，均因无人签收，被新疆墨玉皮墨垦区（营业）邮政退回。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8号）第九条“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2025年9月4日，我局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发送《协助核查函》，2025年9月15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昆玉税务局《关于协助核查企业信息的复函》，你（单位）税务登记状态为非正常。
经查，2025年7月22日、2025年8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单位）注册住所新疆昆玉市玉都西大街北侧时代广场商铺6-203号铺进行核查走访，该地址有其他企业在经营，未发现你（单位）牌匾，也未发现你（单位）开展经营活动，经走访玉都街道幸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核实你（单位）负责人实际未在社区登记备案任何信息，未发现你（单位）开展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两份，分别由玉都街道幸福社区时代广场网格员作为见证人签字盖章确认。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拨打你（单位）注册登记的联系电话，电话号码是空号。
经查，2025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一份，查询结果显示在全国法院（包含地方各级法院）范围内没有找到你（单位）相关结果。
综上，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未办理歇业，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机关应当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了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相关法律规定，扰乱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对该项处罚内容作出从轻、减轻的裁量设定，你（单位）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综上，你（单位）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9MACW0RBD8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毅、阿卜拉·艾合麦提  联系方式：0903-2050315
联系地址：新疆昆玉市军垦街12号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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